
數位發展部　函
地址：100057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

143號
聯絡人：黃淇
電話：(02)2380-8972
電子郵件：huangchi@acs.gov.tw

受文者：農業部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數授資法字第11350000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及三

主旨：請各機關於5月30日前完成112年「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
形提報」及「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盤點」調查填報作業，並
轉知所屬、監督及所轄公務機關（含學校）配合辦理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第12條、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第11

條規定暨行政院秘書長109年12月18日院臺護長字第1090201
804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辦理旨揭提報作業，本部(資通安全署)資通安全作業管考
系統（https://s.moda.gov.tw/L1uZY6huneta）自即日起增
設「112年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」及「大陸廠牌資通
訊產品」專區，填報說明如下：

(一)請各機關參照附件1「112年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提
報作業簡介」，並至管考系統「112年資通安全維護計畫
實施情形」專區填報調查項目，另隨文檢送本次填報範本（
如附件2至8）供參。

(二)為瞭解各公務機關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（含硬體、軟
體及服務），並調查各機關委外營運且提供公眾活動場地，
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之情形，請各機關參照附件9「
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及委外經營公眾場域盤點原則」完成
盤點後，填報附件10及11調查表並至管考系統「大陸廠牌
資通訊產品」專區上傳。

農業部總收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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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填報作業需請各機關指定並申請機關管理者，經本部資
通安全署審查後核配，再由各機關管理者審配機關內一般使
用者之帳號申請與權限。倘貴機關尚無管理者帳號，請依附
件12「管考系統帳號申請手冊」提出申請。

四、請各公務機關確實要求所屬機關依限完成實施情形及陸牌盤
點填報作業，並檢視及審閱所屬機關提報情形；另請直轄市
及縣市政府協助轉知鄉鎮市公所、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山地原
住民區公所及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配合辦理。

五、本案相關諮詢窗口（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）：
(一)本部資通安全署客服專線：02-2380-8972、2380-8987、

2380-8820。
(二)系統客服專線： 02-2380-0979、smile@nics.nat.gov.tw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二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資訊處、立法院資訊處、司法院
資訊處、考試院資訊室、監察院綜合業務處、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政
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數位發展部資訊處、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、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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